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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简述交易风险：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或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

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相关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采用非公开方式向郑

永刚、润物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物控股”）等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郑永刚在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 7.45%的股份，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郑永刚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16,000 万股股份。润物控股及其全

资子公司上海润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本次发行前累计持有公司 5.02%的股份，

其中，润物控股在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 4.43%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润物

控股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5,000 万股股份。因此上述认购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自然人 

郑永刚，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曾任宁波甬港服装总厂厂长、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杉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亚洲时尚联合会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新沪商联

合会会长，现任杉杉企业决策委员会主席。 

2、关联法人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8亿元，法定代表人陈远，注册地址北



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号 B座 1903-1906室，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

业形象策划；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销售机械设

备、通讯器材、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计算机及配件。 

润物控股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远持有其 93.75%股权；润物控股主要

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总资产 净资产 收入 净利润 

2010年 995,642,637.52 759,085,656.24 15,169,823.51 -12,230,662.54  

2011年 870,888,959.93  731,756,070.73 3,636,480.20 -27,329,585.51  

2012年 842,334,885.49 735,887,885.85 0.00  4,131,815.1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郑永刚认购本次发行 1.6 亿股股份，润物控股认购本次发行 0.5亿股股份；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及股票发行数量随之进行调整。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发行价格为 3.65元/股，较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3.59

元溢价 1.7%。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及股票发行数量随之进行调整。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本次关联交易合同即《关于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合同》，由合同中甲方（发行方）即中科英华高

技术有限公司与乙方（认购方）即郑永刚、润物控股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1、认购主体  

认购人：郑永刚、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2、股份认购的数额、价格、支付方式 

公司进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由郑永刚、润物控股有限公司根据本合同

的规定和条件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一部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



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1）认购数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合计 65,000万股，其中：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1 郑永刚 16,000 58,400 

2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5,000 18,250 

如果发行人董事会最终决定的发行数量小于 65,000 万股，所有认购人同意

按照相同比例调减认购数量。 

（2）认购价格   

本次中科英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3.65 元/股。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及股票发行数量随之进行调整。 

（3）支付方式 

公司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 20 个工作日内启

动本次发行，认购方应在公司发出书面缴款通知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认购标

的股票的全部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指定的收款账户，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承

销保荐费用后，再由保荐机构划入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设立的募集资金专

项存储账户。 

3、公司股票除权除息的处理 

如果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即认购人认缴日的期间内发生

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应对本合同第二条项下认

购人认购的标的股票数量及认购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予以相应调整。 

4、锁定期  

认购人在本合同项下认购的标的股票应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以公司

董事会的公告为准）起三十六个月内予以锁定，不得转让或上市流通。 

5、协议的生效条件  

（1）本合同经双方签署并经中科英华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自中科英

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其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且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之日起正式生效。 

（2）除本合同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外，双方对本次股票认购事宜不再附带任

何其他的保留条款和/或前置条件。 

6、违约责任条款  

在本合同签署后，双方均应依照诚实信用原则严格遵守和履行本合同的规

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均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如认购人在达到本合同第五条规定之生效条件后未按本合同约定和/或中科

英华发出的缴款通知书约定的认购款项支付时间内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

构指定的帐户支付认购标的股票的全部款项，认购人应当向中科英华支付相当于

全部认购款项的 50%作为违约金，并且中科英华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 

（二）公司董事会对认购方的支付能力及该等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作出的判

断和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认购方郑永刚、润物控股有限公司的具备认购款项的支付能

力，该等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可控。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本次发行的执行和实施。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

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的需要，投资项目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好

的发展前景。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规模和壮

大公司的实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3 年 3 月 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滨耀、吕薇秋、冯国东回

避表决本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蒋义宏、谭超、王亚山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

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发表了对该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相关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呈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后，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发行与上市事



宜，履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审批程序。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3月 11日 

 

 

 

 

 

 

 

 

 

 

 

 

 

 

 

 

 

 

 

 

 

 

 



附件： 

 



 

 

 

 



 


